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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921 大地震發生後，政府

於 95 年制定公布公益勸募條

例，建立政府機關（構）與民

間團體發起勸募行為之法制規

範，該法施行迄今逾 14 年，

期間國內歷經數起重大災害，

各級政府多於短時間內募集鉅

額善款，其募得災害捐款之管

理與支用有無符合法令規定、

捐款專戶收支資訊是否公開透

明，暨賸餘善款之後續運用情

形等，均備受社會各界矚目。

政府接受民間善款規範之探討

與建議

　伍行睿、林長毅（審計部第三廳審計兼科長、審計）

政府於 95 年制定公布公益勸募條例，建立政府機關（構）與民間團體發起勸募行為之法制規範。本

文謹就政府接受民間捐款之規範、管理運用方式、近年審計機關查核情形，及建議未來政府因應作

為等，特撰文說明供外界參考。

鑑於政府近年管理募得之災害

捐款，間有因規劃用途引發捐

款者疑慮要求退款，或賸餘款

龐鉅尚待規劃用途等情，本文

爰研析政府接受民間捐款之規

範與管理運用方式，及說明審

計機關查核情形，並就未來政

府因應作為提出簡要建議。

貳、政府接受民間捐

款之相關規範與

管理及運用方式

各級政府機關接受民間捐

款，可分為主動勸募或被動受

贈，前者係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定，遇重大災害

或國際救援時發起之勸募活動；

後者則包括非指定用途捐款國

庫者、各機關接受外界主動捐

贈等。依衛生福利部歷年函示，

政府機關基於公益目的，不論

係主動勸募或被動受贈，均應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6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規定，開立收據、定

期辦理公開徵信、依指定之用

途使用，並應於年度終了後 2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

機關備查。茲就上開 2 類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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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規範、管理及運用方式，

分述如下：

一、主動勸募

（一）政府勸募之規範

各級政府機關主動發起

勸募，除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辦

理，對於民間捐助救災之款

項，亦應依災害防救法第 45

條規定，專款專用，提供與

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

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

務之費用，並應公布支用細

目。

（二）政府勸募所得善款之管

理及運用方式

近年各級政府遇國內重

大災害發起勸募活動時，中

央機關主要係將募得款逕撥

予受災市縣政府統籌運用，

如：衛生福利部辦理八仙粉

塵爆燃、0206 臺南震災及

0206 花蓮震災等專案募款；

各市縣政府募得之款項，

則主要透由訂定捐款管理及

監督作業要點，邀集官方及

民間各界代表，成立捐款專

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據以

審議及監督各項善款運用計

畫執行情形。多數地方政府

勸募所得善款，其捐款專戶

管理及監督委員會審議通過

各項運用計畫，執行一段時

間後，仍有高額賸餘款滯留

捐款專戶，其中臺南市政府

105 年發起 0206 地震災害勸

募案，其捐款專戶管理及監

督委員會已決議將相關款項

轉型成立臺南市重大災害賑

災捐款專戶，並規劃轉型成

立前，先公告得由捐款人提

出異議，對於提出異議者將

按比例返還善款；其餘市縣

政府則由捐款專戶管理及監

督委員會，持續審議及規劃

賸餘款之運用。

二、被動受贈

（一）捐贈各機關之規範

未指定用途捐款國庫

者，依財政部接受各界捐款

國庫處理要點，由國庫統收

統支；各級政府機關被動接

受各界捐贈，除依前揭公益

勸募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辦理外，部分法規

亦規範得將受贈款項運用於

推展特定業務，如：兒童及

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

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

機關得接受各界捐贈，用於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相關事宜

等。另部分地方政府已就所

屬機關接受捐款收支訂有統

一之管理規範，如：「臺北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款

收支管理要點」、「新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接受捐贈作

業要點」等。

（二）捐贈各機關之管理及運

用方式

各級政府機關被動接受

各界捐贈，實務上係由機關

設置特定帳戶持續存管，並

依轄管業務性質自行律定運

用原則，惟各機關自訂之管

理及運用方式未盡相同（下

頁表 1），舉如：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係依「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捐款

及捐物處理要點」，成立管

理運用小組，對於捐款人明

確指定用途之捐款，得經該

小組授權該署依行政程序動

支，並提付小組會議追認，

而未指定用途之捐款則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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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級政府機關接受捐款管理及運用方式之
案例比較

務單位提具運用計畫，交該

小組審議後支用。臺北市政

府所屬機關係依「臺北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款收支

管理要點」，對於指定用途

之捐款累計達 300 萬元以

上者由機關設管理委員會，

並將指定用途捐款之結餘、

非指定用途之捐款解繳市庫

或各該特種基金專戶。新北

市政府所屬機關係依「新北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接受捐贈

作業要點」，對於指定用途

之捐款，請捐贈人確認如無

法執行原指定用途，或執行

後仍有結餘款時之運用方式

（退還或供該府其他公益目

的使用），並將捐贈者未指

定對象或未指定具體明確用

途之捐款解繳市庫。

參、政府機關接受民間

捐款之財務處理

政府機關接受民間捐款

之財務處理方式，除未指定

用途捐款國庫者，由國庫統

收統支外，其餘各機關主動

勸募或被動受贈之款項，依

捐款是否指定用途而有不同

處理方式。

一、指定用途捐款

對於指定用途捐款之財務

處理，除少數機關已將受贈款

項納入預算表達外（如國立故

宮博物院係將受贈指定用途之

捐款納入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

金預算表達），多數機關仍採

代收代付方式列帳處理，其款

項收支呈現於會計報告或決算

之代收款明細表，未納入預算。

前開做法主要係考量若將受贈

善款列為歲入款，囿於未編列

相關歲出用途預算額度，無法

支用，決算時須將相關款項解

規範名稱

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捐款及

捐物處理要點

臺北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學校捐款

收支管理要點

新北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接受捐贈

作業要點

管理及運用

方式

1. 成立管理運用

小組，由署長

擔任召集人。

2. 對於捐款人明

確指定用途之

捐款，得經該

小組授權該署

依行政程序動

支，並提付下

次小組會議追

認。

3. 未指定用途之

捐款則由業務

單位提具運用

計畫，交該小

組以書面或召

集會議審議後

支用。

1. 業務機關對捐款者

有業務監督關係，

不得接受捐款。

2. 指定用途之捐款

累計達 300 萬元

以上者由機關設

管理委員會，指

定用途之捐款累

計達 100 萬元以

上者由機關訂定

管理運用要點或

執行計畫。

3. 指定用途捐款之

結餘、非指定用

途之捐款解繳市

庫或各該特種基

金專戶。

1. 各機關接受捐贈之

財物，僅得作公益

目的使用。

2. 捐贈者指定對象及

具體明確用途，不

得變更用途，並得

透過各機關保管金

專戶採代收代付方

式，依會計程序辦

理。

3. 捐贈者未指定對象

或未指定具體明確

用途之捐款，應解

繳市庫。

4. 對於指定用途之捐

款，請捐贈人確認

如無法執行原指定

用途，或執行後仍

有結餘款時之運用

方式（退還或供該

府其他公益目的使

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8



政府接受民間善款規範之探討與建議

論述 》預算‧決算

繳國（市、縣）庫，恐違反捐

贈者指定用途之原意；若以收

支併列方式編列公務預算，則

受贈善款較預算超收之部分仍

須繳庫，且對於指定用途之捐

贈，籌編預算時恐難以預先匡

列收入額度及對應用途支出科

目。

二、未指定用途捐款

至於未指定用途捐款之

財務處理，部分機關（如：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仍係

以代收代付方式，列帳處理款

項收支，該做法未將受贈款項

納入預算之原因如前所述；部

分機關將接受款項納入附屬

單位預算收支科目併列表達，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係將受贈

款項納入故宮文物藝術發展

基金預算表達，依該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 條第 2 項

規定，受贈收入屬未指定用途

者，應以供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用途（收購文物支出）之用

為主；部分地方政府則將之解

繳市庫或各該特種基金專戶，

如：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所屬

機關。

肆、近年審計機關查

核政府運用民間

善款情形

一、中央制度規章方面

公益勸募條例對於政府發

起勸募應備具計畫書等事項尚

無明文規範，致現行各市縣政

府辦理方式未盡相同，不利民

眾即時瞭解攸關資訊，經審計

部函請衛生福利部研議政府發

起重大災害勸募備具及公開相

關計畫書之可行性。衛生福利

部已於 108 年 5 月 13 日邀集中

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召開「政府

機關（構）主動發起勸募之辦

理方式研商會議」，決議政府

機關（構）基於公益目的遇有

重大災害或國際人道救援主動

發起勸募，宜於發布勸募訊息

10 至 14 日內公告募得財物使

用計畫，以利捐款人瞭解相關

資訊。

二、地方政府執行方面

依據審計部相關地方審計

處室查核近年高雄市「石化氣

爆」、臺南市「地震災害」、

花蓮縣「地震災害」等政府重

大災害勸募之善款運用情形，

已提出多項查核意見促請主管

機關檢討改進，包括：部分慰

（問）助金溢發或重複發放；

表 2　近年地方政府主要勸募案件災害捐款專戶
賸餘款情形

項目 臺南市政府 花蓮縣政府 高雄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災害事件 地震災害 地震災害 石化氣爆 八仙粉塵氣爆

發起日期 105.2.6 107.2.7 103.8.1 104.6.29

捐款金額
42 億 7,258 萬

餘元

27 億 4,275 萬

餘元

45 億 6,630 萬

餘元

18 億 5,430 萬

餘元

賸餘款金額
16 億 8,907 萬

餘元

15 億 7,991 萬

餘元
9,020 萬餘元 745 萬餘元

資料日期 截至 109.3.31 止 截至 108.10.31 止 截至 109.3.31 止 截至 109.2.29 止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該市縣政府網站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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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計畫賸餘款未即繳回捐款

專戶；部分計畫對於案件補助

資格審查未盡覈實；向善款借

支經費未依決議辦理歸墊；未

妥適規劃善款撥付時間，影響

專戶孳息收入；允宜盤點可用

善款及規劃處理方式，以及時

運用善款；部分捐款收入及孳

息未轉入專戶存款等。

伍、未來建議

現行公益勸募條例對於政

府機關（構）勸募所得善款結

餘之運用及執行期限並無相關

規範，未如對勸募團體已訂有

賸餘財物得依同類目的擬具使

用計畫書或返還捐贈人、再執

行期限不得超過 3 年等明確規

定，致各級政府機關處理方式

不同。鑑於近年政府因應重大

災害發起勸募或被動受贈之民

間公益捐款金額龐鉅，多數案

件經執行一段時間後仍有鉅額

賸餘款，以 103 至 107 年度間

高雄市「石化氣爆」、新北市

「八仙粉塵氣爆」、臺南市「地

震災害」、花蓮縣「地震災害」

等 4 案為例，各該案件募得捐

款 18 億餘元至 45 億餘元不等，

執行迄今已歷 2 至 5 年餘，尚

有賸餘款 745 萬餘元至 16 億

餘元不等（表 2）。為符合社

會大眾期待及責信原則，中央

政府權責機關允宜研議訂定善

款結餘運用方式及執行期限等

規範，或建立善款運用結果由

各級民意機關監督機制之可行

性，以周延勸募法制，並使各

級政府機關（構）有所依循，

俾利善用社會資源。

陸、結語

國人熱心公益，且基於對

政府之信任，近年來因應重大

災害事件，無論係政府主動發

起勸募或被動受贈，均收受民

間大量捐輸善款。按現行政府

機關接受民間善款之運用，雖

均須遵循公益勸募條例等有關

規範辦理，然長期以來，仍有

政府接受民間善款未能妥為運

用之訾議，或部分災害勸募案

件經執行後仍有鉅額善款結餘

未妥善處理等問題。本文謹從

現行規範未臻完整之處，提出

相關建議，以期強化政府接受

民間捐款之外部監督機制，俾

有效運用社會資源，維護政府

公信力。又鑑於政府機關接受

善款來自社會各界愛心，為保

障捐款人權益，審計機關應秉

持善款等同政府預算經費，應

具嚴謹收支程序之觀念，據以

查核其管理運用情形，督促改

進善款不當運用或虛擲資源情

事，以補現行外部監督機制之

不足，發揮公共課責功能，善

盡審計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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